
亞洲大學各單位申請開設微學分課程（活動）實施要點 

105.11.30 105學年度第 4次行政會議通過訂定 

105.12.15 亞洲秘字第 1050016214號函發布 

108.06.19 107學年度第 10次行政會議通過修正第 1-4點條文，刪除原第 5、10點條文，原第

6-9、11、12 點點次變更 

108.07.05 亞洲秘字第 1080009767號函發布 
一、 本校各單位為協助學生，拓展學生學習興趣，提升自主學習能力，特訂定

本實施要點（下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各單位」係指各學院、系及通識教育中心等（下稱教學單

位），另與學生學習有關之館、處、中心等（下稱行政單位），亦屬之。 

前述教學單位或行政單位規劃微學分課程之內容，可包括演講、活動(含

展演、實作、田野)、實驗(實習、參訪、移地學習)、工作坊及數位學習

(遠距、磨課師、開放課程) 等。 

三、 教學單位擬開設之「微學分課程」應經系、院務會議決議辦理。 

行政單位辦理與學習性質有關之活動，如有核給學生「微學分」之必要者，

應先洽會院、系、通識教育中心等，商議嗣後微學分採認為畢業學分之共

識，並經單位相關會議決議後，始得提出申請。 

四、 各單位擬開設微學分課程或辦理取得微學分之學習活動，應提具「專案計

劃書」連同前述相關會議，經簽核後於活動開始前二週交送教務處備查。 

五、 各單位開設微學分課程或辦理核給微學分之活動，所提之「專案計劃

書」， 應涵括下列內容：  

(一)主題及目的。 

(二)實施起迄日期、學習方法與預期成效。 

(三)達成學習目標之主要單元。 

(四)學習成效之考評標準。 

(五)學習時數與核給之微學分數。 

(六)其他與增進學生素養或能力有關之內容。 

六、 微學分課程或活動，同一學期至多以 2 學分為原則。 

校內教師指導「微學分」課程或活動，不另支給鐘點費，但得列入教師評

鑑之行政加分。 

七、 各單位應於微學分課程或活動結束後，按「P/F 制」登錄於「學生成績系

統」，並將辦理情形連同「結案報告書」及佐證資料，彙交教務處彙陳結

案（結案報告格式如附件）。 

八、 各單位規劃之「微學分」學習或活動，應以不影響正常學習為前提，依據

「微學分」核給原則，以實際學習時數按 2小時核計 0.1學分方式辦理，

取得之學分，由學生就讀之學系審酌採抵為畢業學分。 

畢業審定時，未納入畢業學分或累計後非整數之畸零學分，僅得併入修得

學分總數。 



微學分課程或活動取得之學分，不列入學期學業平均成績計算。 

九、 學生應於期末學習成效審核後，於學生學習系統填寫「滿意度」調查，俾

由各學系或開課單位參考，持續精進。 

十、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全 銜）辦理微學分課程（活動）專案計畫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年級/班 學生人數 窗口主責人員 連絡電話 

   年  班    

活動名稱   

微學分課程是否願意提供給中國醫藥大學學生參加?   是 否 

【計劃內容】 

學習目標：  擬採抵學分類別 

活動起迄日期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 本系自由選修    

 通識課程 

 其他： 

活動地點   

主要學習單元 

各單元之學習內容及 
規劃之 

學習時數 
指導人員 

    學習成效檢覈指標 

 
  

小時 
 校內    老師 

校外    老師  

 
 

小時 
 校內    老師 

校外    老師  

 
 

小時 
 校內    老師 

校外    老師  

 
 

小時 
校內    老師 

校外    老師  

      合  計   小時  



  預計可取得之學分數：  學分   

學分採抵

單位主管

認可核章 

     

請檢附相關之佐參資料 
1. 

2. 

 

 

本學習與本系、跨領域或就業、創意創新有關之描述 

﹝至少 30 字﹞ 

 

 

※注意事項※ 

1. 本表單為各「教學」或「行政」單位，為學生辦理「微學分課程或活動」時使用。 

2. 本「專案計劃書」依據本校「各單位申請開設微學分課程實施要點」規定辦理。 

3. 各單位擬開設微學分課程或辦理取得微學分之學習活動，應提具「專案計劃書」，經簽核後

於每學期第一週前，交送「微學分專案審核委員會」審核通過後辦理。 

    如因特殊情形未能依前述期限申請者，至遲亦應於活動開始前二週，完成簽核 

後，由該申請單位負責邀開「微學分專案審核委員會」臨時會審核通過後辦理。。 

4. 「微學分課程、活動」取得之學分，得連同「新生先修微學程」、各系認可之校外企業研習

時數等累計，依據「微學分」核給原則取得之學分，由學生就讀之學系審酌採抵為畢業學

分。畢業審定時，未符合採計或不足採計為某課程之畸零學分，僅得併入修得學分總數，

不採計為畢業學分。 

 

 

  



（全 銜）辦理微學分課程（活動）結案報告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活動名稱  指導教師    

活動起迄日期  年 月 日起，至 月 日止 
 

 

學習目標：  

【活動內容】 

  主要學習單元 學習內容 備註 

   

   

   

   

學習成效評量方式  

學生滿意度  

實際學習時數        00小時 擬取得之學分數：0學分 

請檢附與「微學分活動」成效相關之佐證資料 
1. 

2.   

系主任簽章： 

※注意事項※ 

1.「微學分學習」取得之學分，得連同累計「新生先修微學程」、「學生自主學習」等，依據   

  「微學分」核給原則取得之學分，由學生就讀之學系審酌採抵為畢業學分。 

2.未符合採計或不足採計為某課程之畸零學分，僅得併入畢業時修得學分總數，但不採計為 

  128畢業學分。 

活動剪影 

 

 


